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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及历届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通过创新青年人才服务机制，助力科技赋能产业发展，助力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推动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转型，以青春活力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为在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挑大梁、走在前汇聚强大青春力量。
二、目标任务
每年遴选资助5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以科研项目为依托，每个科研项目资助2万元。创新青年科技人才挖潜方式、培养模式，促进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为我市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创新创业，多出成果，多做贡献。
三、实施原则
1.项目作为依托。被托举人应为正在从事工程技术、应用科学、基础科学等科学研究和应用工作，且在研项目应是面向科技前沿、面向产业发展主战场，特别是服务我市12条优势产业链的科技创新主攻领域。
2.联合组织培养。本项目在培养时充分依托企业及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平台、职业发展平台和跟踪服务平台，高校或科研院所、学会的学术交流平台，为被托举人成长成才创造条件。
3.实施精准托举。主要资助服务产业发展、有基础、有潜质的基层一线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已经入选国家、河南省及其他省市同类项目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般不作为被托举人选。
4.多样性发展。本项目鼓励申报单位针对服务产业发展及不同学科领域的人才特点，设计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方案，为我市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探索经验模式。
四、实施内容
1.制订培养方案。项目周期为二年。申报单位应认真分析所推荐被托举人的特点，充分发挥各类平台优势，明确重点培养方向、组织机构、扶持模式等，制订切实可行的培养计划，创新科技人才资源开发新途径。
2.实施项目研究。被托举人应独立主持所申报科研项目或作为项目主要承担人，勇于探索创新，积极完成各项科研任务。
3.建立托举机制。努力探索对青年科技人才扶持的有效路径，自主设计、改革创新，形成具有科学共同体特色，由高水平专家指导，科技视野拓展与职业素质培养相结合的青年科技人才发现、培养和激励机制。
4.突出托举实效。大力扶持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人才，使他们潜心研究、深入探索，做出成绩，早出成果，成为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重要后备力量。
五、申报条件
1.被托举人的遴选条件
①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年龄可放宽至39周岁以下）；
②主要面向服务我市12条优势产业链发展的一线科技工作者；
③具有创新、求实、协作、奉献的科学精神和优秀的学风道德；
④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创新能力、良好的科研潜质。
⑤主持或主要承担所申报科研项目。
2.申报单位应具备条件
①有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即被托举人培养方案，包括培养工作组织机构、培养目标、培养工作计划、经费使用计划等。
②有托举团队。托举团队包括专家团队和服务支撑人员。专家团队由相同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权威专家组成，对被托举人的学术成长与发展路径进行指导。服务支撑人员由项目实施单位确定，负责协助落实被托举人的培养方案及相关服务工作。
③有支撑平台。包括学术交流平台、科技创新平台、职业发展平台，应符合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成才需求。
④有工作基础。项目申报单位应具备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学科优势、专家优势、资源优势和组织优势，在人才举荐、培养、评价以及经费管理使用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组织实施能力，具有充足的青年人才储备队伍。
⑤有经费保障。项目申报单位应为本项目配套相应的工作经费，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六、项目评审
市科协成立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进行评审。评审主要内容包括：
1.被托举人有培养前景。被托举人从事的研究，应是面向科技前沿、面向产业发展主战场，特别是服务我市12条优势产业链的科技创新主攻领域。
2.项目申报单位有工作基础。项目申报单位应具备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发展的综合实力，具备充足的青年人才储备，具备愿意投身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作的稳定专家队伍。
3.托举方案切实可行。项目申报单位托举方案的工作思路、发展重点、培养目标、组织保障、进度安排、资金使用等内容应清晰明确、科学合理、切实可行，培养路径、举措符合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规律。
4.预期效果显著。项目申报单位工作目标清晰明确，能够反映青年科技人才借助本项目取得的成绩。
七、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项目申报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发挥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优势，提升服务能力，设计方案，健全制度。
2.动态管理。项目实施单位须向市科协报送年度工作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对工作进展迟缓和违规使用资金的，根据情况作出处理，直至停止资助。
3.项目总结。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完成后一个月内须提交项目总结。包含项目总体情况、经费使用情况、项目绩效以及被托举人成长情况评估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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